
  

王娟

高级联席合伙人

办公机构 北京

联系电话 13381278628

工作邮箱 wangjuan-bj@deheheng.com

工作语言 中文 英文

业务领域 公司业务中心

  

学习培训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南开大学         法学硕士（民商法方向）

中国政法大学     江平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公司法、证券法方向) 

工作经历

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金杜（上海）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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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

王娟律师原为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从事商事和金融审判工作十四年，审理过千余件案件。曾连续数年荣获

法院系统嘉奖以及最高院举办的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各类奖项，审理过的案件曾申报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公

报案例以及青年法官案例。王律师曾参加以法院院长为首的最高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组，所参与撰写的调研文章

曾获最高院一等奖第一名。

王娟律师服务于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天津商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化纤有限公司、众安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航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天

津航天长征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天津联融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联美量子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政府、央企国企、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大型民营企业等。 

论文著作和课题

王娟律师与天津高院在职领导共同主编并撰写的《法院审理融资租赁案件观点集成》、《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观点集成》已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刍议股东压制下中小股东的权利救济——以缺省性规则的设计为进路》、《从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角度谈我国

独立董事制度的本土化改造》等文章荣获德和衡研究院律师学术年会二等奖。

法律名家大讲堂和英才苑府授课专家 

代表案例

诉讼：

1.作为唯一牵头人带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1月通过政府采购形式公开招标中标天津滨海高新技术

产业

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与华融凯

迪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因滨

海光热项目借款纠纷的重大诉讼项目，涉案标的为2.4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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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8）京民初140号），代表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一方在最高院获得终审胜诉结

果。

2.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带队处理客户众安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天津三九

泛华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九泛华公司”）之间已发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合同纠纷案件在最高院再审，收到良好效果，获得客户肯定。

3.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上海日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孙超文及津佑东华（天津）玉雕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

再审全胜。

4.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带队处理客户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庆阳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庆阳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中泰�庆泰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金融诉讼案件，已经在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获得终审胜诉。

5.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作为原告起诉国瑞兴业（北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标的3个亿，在北京金融法院审理，获胜诉结果。

6.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镇江敏和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丹阳海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丹阳

延陵德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华

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最高院再审案，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7.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天津联融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票据纠纷8

个案件，标的1个亿

，通过快速保全方式，达到对方主动调解的目的，最终在法院完满解决并且对方自动履行，收到良好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受到客户肯定。

8.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天津市凯森集团有限公司、邱

玉忠股权转让纠纷案，标的4个亿，并成功推动财产保全，查封、冻结对方财产价值近3亿元。

9.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新奥集团（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与中油金

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取得客户满意结果，并在后续诉讼中成功协助天津新奥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将案件移至客户实际经营地管辖。

10.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一起合同纠纷最高院再审案件，标的高达8个多亿。

11.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某奥运冠军的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件。

12.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河西区润鑫鑫快捷酒店租赁合

同纠纷，成功促进双方达成调解，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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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出资纠纷二审案件。

执行、破产、清算：

1.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带队处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系列执行案件，

收到实际回收良好效果。

2.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带队处理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起诉刘志华、杨涛清算

责任纠纷一案。

3.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处理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宁波富田置业有限公司等的

执行事项。

4.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作为法律顾问处理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六六徽货国际物流（天

津）有限公司、天津六六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飞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纠纷的执行事项。

5.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北京首航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天津航天长征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分

别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个执行

、破产、清算案件，总标的2.5个亿

。在天津航天长征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作为原告的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成功追加债务人公司两位股东为被执行人

，获得客户高度评价。

6.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众安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天津三九众安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因

企业借贷纠纷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标的4.5个亿。

常法：

1.连续四年（2019-2023年）分别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名义签订上海市天津商会常

年法律顾问服务合同。

2.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为上海众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票金所）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3.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工作期间，为中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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